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支票取消禁止背書轉讓或平行線申請書
□本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持有貴校所開立之支票乙紙如下：
支票日期：　　　　　支票金額：　　　　　　支票號碼：　　　　　 
今因：本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未於銀行開戶
擬向貴校申請(僅能擇一申請)原開立之支票
□ 取消禁止背書轉讓。
□ 取消劃平行線。
□本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未於銀行開戶
擬向貴校申請(僅能擇一申請)開立 □ 取消禁止背書轉讓之支票。
□ 取消劃平行線之支票。
日後如因該支票取消禁止背書轉讓或平行線所生任何爭議，致使貴校遭受損失，本申請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賠償貴校因此所生之一切損失，特立此書。
此　致　　國立臺南藝術大學
申請人(簽名，廠商請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)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統一編號(身分證字號)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地　　　 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聯 絡 電 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中華民國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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